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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各學系依據個別專業所需，自行籌劃專業相關培訓課程內容，使教學助理透過培訓課程

能發揮專長進而協助教師教學，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並提供學生有更為完善的學習情境，特

訂定本實施要點。 

第二條 培訓主題：申請之培訓主題與內容，應配合申請學院之專業需求，且須與教學議題相關，以協

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如：帶領實驗課程、帶領小組討論等。 

第三條 培訓對象：以本校教學助理為主，且須經過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認證

通過之教學助理。 

第四條 申請程序與期程： 
1. 申請學院應檢附申請表，於公告申請期限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申請時程及申請方式將另行公

告於本中心網站。 
2. 培訓執行期程配合公告辦理，且依照發展目標與具體作法進行活動規劃，獲補助之申請學院應

依公告之結案日前統一繳交成果報告及核銷相關文件至本中心，以管控執行成效並作為下次申

請審核參考。 

第五條 申請之審查機制：由本中心籌組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擔任，且由召集人遴

聘校內教師擔任委員進行審查，依審查結果公告實施。 

第六條 經費來源補助項目： 
1. 由本校教學相關獎補助計畫支應，培訓補助額度及案件數依計畫書所規劃之活動主題內容及性

質等為審查參考依據。 
2. 補助金額以點數計算方式，每一申請案件核給 10,000 點，且每年補助金額之點值視當年度經

費狀況，並於審查通過後另函通知。 
3. 經費補助以業務費為限，包括印刷費、餐費、授課鐘點費、校外講員交通費、臨時工資等項目，

不得編列資本門、人事費、設備費及雜支。 

第七條 本實施要點經教學卓越計畫主軸會議通過，並提報教學卓越月報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